
第13屆第9次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北區審查分會會議記錄 

時間：111年10月27日/星期四   下午2：00 

地點：中央健康保險署北區業務組七樓第一會議室 

出席：簡志成醫師、黃俊仁醫師、周公亮醫師、徐治民醫師、余炘遠醫師 

      吳金俊醫師、林仕哲醫師、林東慶醫師、林信吉醫師、林建佑醫師 

      林政彥醫師、林智俊醫師、林殿瑋醫師、林裕斌醫師、邵國斌醫師 

      張士灝醫師、許文傑醫師、陳明仁醫師、陳智仁醫師、陳朝元醫師 

      馮輝雲醫師、藍鴻文醫師、葉向陽醫師、葉忠武醫師、詹明興醫師 

      詹景勛醫師、廖結和醫師、鄭堯成醫師、謝喬均醫師 

列席： 

【審查醫藥專家召集人】：曾子玲醫師、陳恩翊醫師、楊昌智醫師、蕭浩宜醫師 

諮議顧問：連新傑醫師 

主席：簡志成醫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楊逸莉 
 

一、主席報告並宣布出席人數:應到出席人數29人，實到人數 29 人，超過半數 

會議開始。 
 

二、通過第13屆第8次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北區審查分會會議紀錄(111/9/29) 

決議：通過。 
 

三、通過本次會議議程並指定本次會議簽署人： 

決議：通過。並指定林東慶醫師、林信吉醫師擔任本次會議簽署人。  
 

四、確認下次審查分會會議時間：111年11月24日(四)下午2點  
 

五、報告事項： 

(一)本會各組報告。 

    1.醫管組報告：111/9/29輔導結果、輔導提報標準流程表 

    2.資訊組報告：詳見各委員電子信箱。 

    3.行政組報告：幹部出席狀況、收支報告、每月會員異動明細、各鄉鎮市 

                  醫師數、新加入.新開業醫師名單 

1



(二)111年9月15日「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北區業務組牙醫門診總額111年 

    第3次共管會議」報告案。 

(三)人事異動案： 

    1.桃園市牙醫師公會更換理事長【(111)桃牙醫成字第00002號函)】 

      ---依據本會組織章程第五條【本會設主任委員一名，副主任委員三名， 

         由委員推派各縣市公會理事長採每半年輪值方式擔任之】。 

      ---葉忠武醫師之主任委員職務，因公會改選由新任理事長簡志成醫師 

         接任。前當然委員葉忠武醫師改任為本會委員。 

(四)有關112年度北區審查醫藥專家名單(38人)，依據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 

    聯合會1111001及1111002號請辦單辦理於11月18日提報名單。(桃園20名； 

    竹市7名；竹縣6名；苗栗5名)  

    1.依據「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醫療服務審查醫藥專家遴聘原則」及 

      全聯會「全民健康保險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醫藥專家管理要點」辦理。  

    2.審查醫藥專家名單詳如議程。 

(五)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111年9月會議報告。 

     (會議記錄寄至各委員電子信箱) 
 

六、討論事項： 

案題一有關專案「牙體復形一定期間內跨院所重覆申報」相關辦理事宜，提請

討論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人：主委、副主委 

決議：專案「牙體復形一定期間內跨院所重覆申報」之異常值處理原則及解 

      密原則詳記錄P4。 
 

案題二有關「牙醫分科轉診現況分析」相關辦理事宜，提請討論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人：主委、副主委 

決議：「牙醫分科轉診現況分析」專案，本區案件數已逐年降低，無須解密， 

      不予處理。 
 

案題三有關110年「92094C(週六、日及國定假日牙醫門診急症處置)」專案分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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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輔導院所名單。提請討論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人：主委、副主委 

決議：針對110年「92094C申報件數大於200件且件數比率大於40%之醫師」，通 

      知院所前來輔導自清週六申報92094C案件。 
 

案題四有關價量分析指標之後續醫管辦法，續討論案，請討論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人:價量分析小組 

決議：收到111年第3季(7-9月)價量分析指標資料後，再提審查分會會議討論後 

      續管理辦法。 

 

七、會議簽署人：林東慶醫師、林信吉醫師 
 

八、散會：下午三時三十分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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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案異常值處理原則及解密原則 

分析項目 解密原則 處理原則 

牙體復形一定期間

內跨院所重覆申報 

分析邏輯1.3(恆牙、乳牙同

醫師跨院所重覆申報牙體

復形) 

通知院所前來輔導說明，必 

要時，請院所自清。 

分析邏輯2.4(恆牙、乳牙非

同醫師跨院所重覆申報牙

體復形) 

備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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